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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人权机构和机制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22/16. 
在灾后和冲突后增进和保护人权 

 人权理事会，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决议和 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16/21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 2007年 9月 27日第 6/102号决定， 

 又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规定的人权理事会的任务，
即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联合国系统内促进有效协调，将人权问题主

流化， 

 注意到咨询委员会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号决议附件第 75至 78段所规定的
职责提交理事会审议和批准的 2012年 8月 10日关于研究专题建议的第 9/1号决
定， 

 承认全世界数百万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因包括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和人为

灾害在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在恢复、救灾和复原阶段受到各种形式的影响， 

 考虑到在人权理事会届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的人道主义专题会议期间

在各项任务范围内就人道主义危机和人权享有之间的联系进行的讨论，以及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和国际移民组织等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正在开展的工作，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A/HRC/22/2)，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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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不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适足生活水准权所

含适足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各自的报告中都特别提及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需要采取立足人权的方针， 

 确认各会员国所作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基金(会)和规(计)划署，特
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其他在灾后和冲突后开展工作的机构和组织，依照大会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决议以及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其他有关决
议，在实地和在总部所开展的工作；并承认在有效协调以避免任何重复方面所作

的努力， 

 1. 请咨询委员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编写一份关于在灾后和冲突后增进
和保护人权的最佳做法和主要挑战的研究报告，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

议，其中讨论重点为在救灾、恢复和重建工作中将人权问题主流化，同时尊重人

道、公正、中立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以及立足于需求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针，并

特别以培养各国在此方面的能力为目的， 

 2. 又请咨询委员会为编写上述研究报告，向各会员国、有关国际组织和
区域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有关机构、基金(会)和计(规)划署(如国际减少灾害
战略机构间秘书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
金、有关人权特别程序、以及在灾后和冲突后形势下工作的机构和组织及民间社

会代表征求意见和材料； 

 3. 鼓励咨询委员会在编写上述报告时，酌情考虑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机制
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已经就此问题开展的工作； 

 4. 请咨询委员会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所要求的研究报
告的进展报告供其审议。 

2013年 3月 21日 
第 48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